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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应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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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气重点排污企业用电量监控系统运行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为保障用电量监控系统稳定运行所要达到的运行要求、检查维护、运行技术及质量控

制、检修和故障处理、运行档案与记录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用电量监控系统运行单位的日常运行和管理。

本文件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1207 电压互感器

GB1208 电流互感器

GB3100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GB3101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GB3102.1 空间和时间的量和单位

GB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4793.1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6587 电子测量仪器 基本安全试验

GB/T13850 交流电量转换为模拟量或数字信号的电测量变送器

GB/T16706 环境污染源类别代码

GB/T17214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装置的工作条件

GB/T17626 电磁兼容 实验和测量技术

GB/T 242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实验 第2部分：实验方法

GB/T 17215.211 交流电测量设备 通用要求

GB/T 17215.321 交流电测量设备 特殊要求

GB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_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71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DL/T5137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术规程

HJ212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447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指南

HJ2000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HJ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用电监控系统，PEMS 用电监控系统（简称 PEMS）,是根据工艺设计对反映固定污染源生产设施、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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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治理设施运行状态的电气参数（如：电流、电压、功率、电量等）进行监测的全部设备和信息系统。

PEMS 用于掌握生产设施和治理设施的运行情况、污染治理及排放情况、污染源停限产及错峰生产

情况等信息，是污染源自动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PEMS 的建设应满足国家标准规范和计量认证要求。

生产设施生产过程中产生废气、污水、废渣所需的设备、装置等，统称为生产设施。

污染治理设施用于治理污染物所需的设备、装置等，统称为污染治理设施。

数据采集传输仪采集各种类型监测仪器仪表的数据、完成数据存储及与上位机数据传输通讯功能的

单片机、工控机、嵌入式计算机、可编程自动化控制器（PAC）或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等，简称数

采仪。

通讯协议通信双方对数据传送控制的一种约定。约定中包括对数据格式，同步方式，传送速度，传

送步骤，检纠错方式以及控制字符定义等问题做出统一规定，通信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它也叫做链路控

制规程。

4 运行要求

运行单位应具备与运行任务相适应的技术人员、仪器设备和常用工具，明确运行人员和管理人员的

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有适当的措施和程序保证用电量监控设备正常运行。运行人员应当熟练掌握用

电量监控系统设备的原理、使用和维护方法。

5 检查维护要求

5.1 日检查维护

每天应通过远程查看数据或现场察看的方式检查用电量监控设备运行状态、数据传输系统是否正常，

并判断用电监控系统运行是否正常。如发现数据有持续异常等情况，应前往站点检查。

5.2 月检查维护

每 30d 对用电量监控系统至少进行 1 次现场巡检。

检查监测系统内电路系统、通讯系统是否正常。

检查用电量监控系统各设备安装、运行情况。

检查数据采集传输仪运行情况，并检查连接处有无损坏，对数据进行抽样检查，对比用电量监控设

备、数据采集传输仪及监控中心平台接收到的数据是否一致。

5.3 季度检查维护

每季度的现场维护应包括对用电量监控仪器进行一次保养，对各设备进行维护；对数据存储或控制

系统工作状态进行一次检查。

根据相应仪器操作维护说明，检查和保养易损耗件，必要时更换。

5.4 检查维护记录

建立上门维保及现场巡查工作台账。运行人员在对用电量监控系统进行故障排查与检查维护时，应

作好记录。

6 运行技术及质量控制要求

6.1 数据上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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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上传率应达到90%，以保证监测数据的数量要求。数据上传率公式如下：

数据上传率 = 实际上传数据数量

应上传数据数量
*100% (1)

实际上传数据数量：企业生产期间实际上传数据数量。

应上传数据数量：企业生产期间应上传数据数量。

7 检修和故障处理要求

用电量监控系统需维修的，应在维修前报相应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备案；需停运、拆除、更换、重新

运行的，应经相应环境保护管理部门批准同意。

因不可抗力和突发性原因致使用电量监控系统停止运行或不能正常运行时，应当在 24 h 内报告相

应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并书面报告停运原因和设备情况。

运行单位发现故障或接到故障通知，应在6h内赶到现场处理并排除故障。

用电量监控系统因故障或维护等原因不能正常工作时，应及时向相应环境保护管理部门报告。故障

超过48h时，应更换备用仪器。

用电量监控系统经过维修或更换后，在正常使用和运行之前应确保其维修全部完成并通过调试检验。

数据采集传输仪发生故障，应在相应24h内修复或更换，并能保证已采集的数据不丢失。

运行单位应备有足够的备品备件及备用仪器。

8 运行档案与记录

用电量监控系统运行的技术档案包括仪器的说明书、系统安装记录和验收记录、仪器的检测报告以

及各类运行记录表格。

运行记录应清晰、完整，现场记录应在现场及时填写。可从记录中查阅和了解仪器设备的使用、维

修和性能检验等全部历史资料，以对运行的各台仪器设备做出正确评价。

与仪器相关的记录可放置在现场并妥善保存。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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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巡检记录表

A.1 巡检记录表

巡检记录表

企业名称 点位名称

安装日期 安装人员 联系方式

设备巡检内容、情况及处理情况说明

日常维护工作记

录

项目 内容 是否正常

一、系统检查

供电系统

通讯系统（本地通讯、远程通讯等）

控制系统

数据查询比对

系统设置

二、仪器检查

仪器显示

故障报警

监测端安装运行情况

三、周期维护 定期保养

四、其他情况

异常情况处理记录

更换配件 备注

巡检时间

维护人员 企业负责人
离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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